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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
●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已获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 4 月 16 日以邮件方式发送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在公司 A 栋 C 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人，实到董事 8人，会议由董事长温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2023 年年度报告》及《2023 年

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2023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 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34）。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六） 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由于 202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不具备分红的基础，公司 2023 年度拟不进

行现金分红，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的《关于 2023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八）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6）。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十） 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度薪酬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 全体董事对非兼任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度薪酬及 2024 年度薪酬方案进行表

决，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全体董事对董事 2023年度
薪酬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回避表决，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确认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 407.87 万元， 预计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53 万元，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的经营业务，定价按照市场价格确定，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
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5票，其中同意票为 5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 票，关联董事温伟、
温小明、温一丞回避表决。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为部分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 2024 年度为部分下属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十三） 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 2023年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专项意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董事会关于 2023 年独立董

事独立性自查情况专项意见》。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十四） 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3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履职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十五）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的

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

事务所 2023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十六） 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

情况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十七） 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姚江先生、张开华先生、刘炜女士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2023 年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独立董事将在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述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十八） 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 2023年度带强调事项段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

明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董事会关于 2023 年度带强调

事项段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十九） 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 2023年度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

说明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董事会关于 2023 年度带强调

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二十）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计提 2023 年度信用减值

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二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2024年 5月 20日下午 14：00 在公司 A 栋 A 会议室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

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4-039）。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8票，其中同意票为 8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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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 5月 2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 5月 20日 14点 00 分
召开地点：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栋 A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4年 5月 20日
至 2024年 5月 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董事 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监事 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于 2024年 4月 2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7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温伟、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王政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 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
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3716 塞力医疗 2024/5/14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参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登记或报到时需要提供以下文件：
（1） 法人股东：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1）。

（2） 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1）。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
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
件，投资者为单位的，还应持有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 1）。

2、参会登记时间：2024年 5月 17日上午 9：30-11:30，下午：14:00-16:00
3、地点：公司证券部（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 1310号证券部）
4、股东可采用传真或信函、邮件的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传真或信函以登记时

间内公司收到为准，并请在传真或信函上注明联系电话。
六、 其他事项
（一）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二） 联系方式
公司联系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 1310号 C栋 2楼
证券部联系电话：027-83386378
传真号码：027-83373263
邮箱：ir@thalys.net.cn
联系人：证券部
邮政编码：430040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7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4年 5月 20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3 年年度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 关于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 关于公司董事 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8 关于公司监事 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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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新增涉及诉讼、仲裁金额合计 2,196.01 万元，其中未结诉讼、仲

裁案件金额合计 2,195.33万元，累计已结诉讼、仲裁案件金额 0.68万元。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 其中新增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案件涉诉金额合计 2,105.10 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告案件涉诉金额合计 90.91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新增涉诉案件尚未判决，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塞力医疗”）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及仲裁事项的进展进行统计，现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期已披露且有后续进展的仲裁或诉讼情况

序号 案件号 原 告/申 请 仲
裁方/上诉人

被告/被申请仲裁方 /被上
诉人 第三人 案由 涉 案 金 额

（万元）
案件进展
情况

1 （2023） 鄂 0112 号民
初 5032 号 塞力医疗 上海上荆 商务咨询 有限

公司、李颖 - 保证合同
纠纷 5,702.42 已上诉，二审待开

庭

2 (2023) 武 仲 受 字 第
000005478 号 塞力医疗

武汉和睦 康医疗管 理有
限公司 、赵咸 、张爱红 、孙
丹

- 借款纠纷 576.58 待开庭

3 (2023) 鲁 0811 民 初
17922 号

徐金连 、济 宁
市 慧 泽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责
任公司 、李子
瑞、阮民华

塞力医疗

济宁市康
之益医疗
器械有 限
公司 、刘
晓薇

合同纠纷 - 已撤诉

4 (2023) 鄂 0112 民 初
11133 号 塞力医疗 山西天利 恒德医药 科技

有限公司 - 股权转让
纠纷 - 已上诉，二审待开

庭

5 （2023） 内 0102 行初
93 号 何俊林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内蒙古塞
力斯医疗
科技有 限
公司

工伤保险
资格认定
或者待 遇
认定一案

- 二审已判决

6 (2023) 武 仲 受 字 第
000004274 号 塞力医疗 林中刚 - 股权转让

执行纠纷 103.68 待开庭

7 (2023) 武 仲 受 字 第
000004275 号 塞力医疗 黑龙江塞 力斯医疗 科技

有限公司、林中刚 - 借款纠纷 187.57 待开庭

8 (2023) 渝 0107 民 初
32827 号

重 庆 安 炅 科
技有限公司

重庆塞力 斯铭陇智 慧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 - 买卖合同

纠纷 1.32 已撤诉

9 (2023) 渝 0107 民 初
32835 号

重 庆 安 炅 科
技有限公司

重庆塞力 斯铭陇智 慧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 - 买卖合同

纠纷 5.57 已撤诉

10 (2023) 渝 0107 民 初
32817 号

重 庆 安 炅 科
技有限公司

重庆塞力 斯铭陇智 慧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 - 买卖合同

纠纷 5.57 已判决，已履行完
毕

11 （2023） 云 0102 民初
1221 号 塞力医疗

云南赛维 汉普科技 有限
公司 、韩乃志 、胡瑞佳 、云
南银特汉普投 资有限公
司

- 借款纠纷 3,607 再审已驳回

（一）塞力医疗与上海上荆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李颖保证合同纠纷（2023）鄂 0112号民初 5032号
本案已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法院开庭审理，武汉市东西湖人民法院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公司已

提起上诉，二审待开庭。
（二）徐金连、济宁市慧泽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李子瑞、阮民华与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2023)鲁 0811民初 17922号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4 月 9 日出具（2023）鲁 0811 民初 17922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准许原告徐金连、济宁市慧泽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李子瑞、阮民华撤诉。
（三）塞力医疗与山西天利恒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2023)鄂 0112民初 11133号
山西天利恒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

（2023）鄂 0112 民初 11133 号民事裁定书 ，驳回山西天利恒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
的异议， 山西天利恒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提出上诉，2024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2023）鄂 01民辖终 204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于 2024 年 1 月 24 日在武汉市
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于 2024年 2 月 22 日出具（2023）鄂 0112 民初
111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塞力医疗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山西
天利恒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塞力医疗及山西天利恒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对（2023）
鄂 0112民初 11133号民事判决均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将于 2024年 4月 28 日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

（四）塞力医疗与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限公司、韩乃志、胡瑞佳、云南银特汉普投资有限公司借款
纠纷（2023）云 0102民初 1221号

2024年 2月 8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云民申 7980 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云南赛维汉普
科技有限公司、云南银特汉普投资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塞力医疗已提起强制执行。

二、本次新增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序号 案件号 原告/申请仲裁方/上
诉人

被 告/被 申 请 仲 裁
方 /被上诉人 第三人 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阶段

1 (2024)鄂 1381 民初 556
号 塞力医疗 广水市第二人民医

院 - 合同纠纷 2,105.10 已开庭

2 凉劳人仲案[2024]1 号 张春蕾 凉山塞力斯智慧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 - 劳动仲裁 90.23

已 裁 决 ，
已 提 起 诉
讼

3 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3）
6084 号 郑佩兰 浙江塞力斯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 劳动仲裁 0.68
已 裁 决 ，
已 履 行 完
毕

（一）塞力医疗与广水市第二人民医院买卖合同纠纷(2024)鄂 1381民初 556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广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2、 诉讼主要情况
（1）事实及理由
2019年 1月、2020年 5月、2020年 7月，被告广水市第二人民医院与湖北汇深医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汇深医药”）签订《卫生材料集中配送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由汇深医药向被告集中配送卫生材
料。 2020年 10月，公司与广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及汇深医药经协商一致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由公
司作为广水第二人民医院卫生材料的补充供应链商， 公司遵守前期签订的《卫生材料集中配送协议
书》的约定，向被告进行了供货，但被告一直未按约定及时向公司支付货款。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
被告尚欠公司货款 20,602,231.69元。

（2）请求
①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所欠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的货款 20,602,231.69元；
②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198,804元；
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250,000元）。

（二）张春蕾与凉山塞力斯智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仲裁凉劳人仲案[2024]1号
1、仲裁各方当事人
原告：张春蕾
被告：凉山塞力斯智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仲裁主要情况
（1）事实及理由
原告张春蕾自 2022年 9月 23日担任凉山塞力斯智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原告于

2023 年 12 月 6 日以拖欠工资为由，向被告寄送《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双方签署的劳动合
同，并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经济补偿金及原告垫付的各项费用。

（2）请求
①裁定被告向原告支付 2022年 9月 23日至 2023年 12月 6日期间拖欠工资 775,000元；
②裁定被告向原告支付工作期间垫付的住宿费、餐饮费、交通费合计 52,256.07元；；
③裁定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75,000元。
3、 仲裁进展
凉山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 2024 年 4 月 1 日出具凉劳人仲案[2024]1 号仲裁裁决书。 裁

决如下：
①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十日内，被告一次性向原告支付拖欠工资 506,092元；
②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十日内，被告一次性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经济补偿 32,489.24元；
③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
凉山塞力斯智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对劳动仲裁裁决结果不服，已提起诉讼。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和案件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最终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数据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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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续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 拟续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 机构信息
1、机构基本情况
（1）机构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
（2）成立日期：中审众环始创于 1987 年，是全国首批取得国家批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及金融业务审计资格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发布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
计师事务所备案名单，本所具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债券审计机构的资格。 2013年 11月，按照国
家财政部等有关要求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

（3）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4）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66号?江产业大厦 17一 18楼
（5）首席合伙人：石文先
（6）2023年末合伙人数量：216人、注册会计师数量：1,244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人数 720人。
（7）2022年经审计总收入 213,165.06 万元， 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181,343.80 万元、 证券业务收入

57,267.54万元。
（8）2022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 195家，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农、林、牧、渔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矿业，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等，审计收费总额 24,541.58万元。 中审众环具有公司所在行业审计业务经验。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中审众环每年均按业务收入规模购买职业责任保险，并补充计提职业风险金，累计赔偿限额 9 亿

元，目前尚未使用，可以承担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3、诚信记录
（1）最近 3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最近 3 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

政处罚 2次、最近 3年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 13次。
（2）31名从业执业人员最近 3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5 人次，行政管理措施

28人次、自律监管措施 0次和纪律处分 0次。
（二） 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1）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合伙人）：肖峰，中审众环部门主任，合伙人。 2000年成为中国注册会

计师，同年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1996年开始在中审众环执业，1998年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2011年起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最近 3年签署 3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2家挂牌公司审计报告。

（2）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合伙人）：唐婷，2011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3 年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2013年开始在中审众环执业，2024年起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最近 3 年签署 2 家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

（3） 项目质量控制合伙人夏才渠：2011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5 年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11年起开始在中审众环执业，2015年起为汉商集团、九州通提供审计服务。 最近 3 年复核 1 家
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除项目合伙人 2021年受到行政监管措施 1次以外，近三年无刑事处罚、行政处
罚以及其他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的记录。

3、独立性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项目合伙人、拟签字注册会计师、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

性的情况。
4、审计费用
2024年度中审众环对公司财务审计费用为 100.00 万元， 对公司的内控审计费用为 50.00 万元，

合计 150.00万元，与上一期审计费用一致。
审计收费定价原则：根据本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并根

据本公司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以及事务所的收费标准确定最终审计收
费。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 2024 年度的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中审众
环协商确定相关审计费用。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对中审众环进行了较为充分的了解， 认为中审众环具备为上市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较好，且中审众环及项目成员诚信状况良好，具有开展
审计工作的独立性，能够胜任 2024年度审计工作，向董事会提议聘任中审众环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
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中审众环为公司 2024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

（三） 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认为中审众环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职业资格，具备
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的工
作需求。 本次续

聘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聘任中审众环为公司 2024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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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为部分下属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力斯生物技术”）、塞力斯（上海）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塞力斯”）、北京京阳腾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阳腾微”）、武汉汇信
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汇信”）。

● 担保金额及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为上述子公司新增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8,000 万

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6,100万元。
●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 公司决定对上述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额度

总计不超过 14,100万元,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质押、抵押，实际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以最终签
署的担保协议为准，担保额度在担保协议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董事会授权公司
董事长在业务期限和额度范围内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可在授信额度范围内循环使用。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
司本次为部分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公司持股比例 担保金额

1 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0% 2,500

2 塞力斯（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0% 1,500

3 北京京阳腾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1% 2,000

4 武汉汇信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80% 2,000

合计 - 8,000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温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127414448134

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 1310 号(10)

业务范围 主要从事血栓和止血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售后服务

成立日期 2002 年 10 月 31 日

注册资本 50 万元

与上市公司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列 塞力医疗持股 100%

主要财务数据
（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3 月 31 日/2024 年 1-
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7,690,028.15 204,548,486.07

负债总额 111,477,345.45 86,978,829.83

净资产 116,212,682.70 117,569,656.24

营业收入 96,389,692.27 9,304,998.37

净利润 23,005,618.93 1,356,973.54

（二）塞力斯（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塞力斯（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MA1G8MDY8

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668 号 1 幢 546R

业务范围 主要从事医疗检验集约化运营服务

成立日期 2018 年 2 月 7 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与上市公司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列 塞力医疗持股 100%

主要财务数据
（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3 月 31 日/2024 年 1-
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8,968,527.37 131,276,266.00

负债总额 34,590,071.73 48,161,333.36

净资产 84,378,455.64 83,114,932.64

营业收入 117,237,132.12 25,950,400.66

净利润 10,497,692.18 -1,263,523.00

（三）北京京阳腾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北京京阳腾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耿智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699638496C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2 号院 1 号楼 1003A

业务范围 主要在华北、东北地区从事体外诊断产品和医用耗材集约化业务

成立日期 2009 年 12 月 11 日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与上市公司关系 公司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列

塞力医疗持股 51%；
耿智焱持股 25%；
霍菲持股 12%；
邵新杰持股 8%；
赵长钧持股 3%；
赵嵘持股 1%；

主要财务数据
（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3 月 31 日/2024 年 1-
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8,949,873.74 203,883,694.45

负债总额 79,269,526.09 71,569,747.02

净资产 129,680,347.65 132,313,947.43

营业收入 255,428,465.33 44,745,425.09

净利润 12,686,831.68 2,633,599.77

（四）武汉汇信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武汉汇信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范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0819770746

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光顾大道 62 号关南福星医药园 9 号楼 8 层 2-3 号房

业务范围 主要从事体外诊断产品和医用耗材集约化业务

成立日期 2013 年 11 月 22 日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与上市公司关系 公司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列 塞力医疗持股 80%
胡海林持股 20%

主要财务数据
（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3 月 31 日/2024 年 1-
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5,469,668.77 108,116,042.37

负债总额 14,262,760.05 15,117,110.92

净资产 91,206,908.72 92,998,931.45

营业收入 93,724,238.74 20,818,422.04

净利润 6,562,651.90 1,792,022.73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不存在影响被担保方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尚未与银行就担保事宜签署正式的担保协议。 为便于上述担保对象向银行办理授信借

款申请事宜，已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关于 2024 年度为部分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审议后，在审批规定的范围内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担保协议等文件。

四、担保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是根据其业务发展及生产运营需求情况，

并依照公司董事会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 上述下属子公司目前经营正常，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且被担保人作为公司子公司，公司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履约能力财务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五、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对下属子公司所提供的担保金额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且并未超出公司拟为其担保总额。 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要，亦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目前，各下属子公司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

总额为 14,1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的 11.64%。 公司不存在逾期对
外担保。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7日

证券代码：603716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4-041
债券代码：113601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第 16 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 16 号》）进行的相应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上述要求。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22年 11月 3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财会[2022]31 号），规定了“关于

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相关内容：对于不是
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
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
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 以及因固定资产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
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等），不适用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要求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16号》相关规定执行。 其他

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变更日期
根据财政部上述相关文件要求，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相

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解释 16 号的规定，公司决定于 2023 年 1 月 1 日执行上述规定，并在 2023 年度财务报表中

对 2022年 1月 1日之后发生的该等单项交易追溯应用。 对于 2022 年 1 月 1 日的之前发生的该等单
项交易，如果导致 2022 年 1 月 1 日相关资产、负债仍然存在暂时性差异的，公司在 2022 年 1 月 1 日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并将差额（如有）调整 2022年 1月 1日的留存收益。

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会计政策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 计
政 策
变 更
的 内
容 和
原因

受 重 要 影 响 的 报
表项目名称

2022 年 12 月 31 日原列报金
额 影响金额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后列报金

额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合 并 报
表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公 司 报
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报表

《企业
会 计
准 则
解 释
第 16
号 》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4,769,439.7
0 50,979,802.31 11,362,521.06 1,918,105.71 126,131,960.76 52,897,908.02

递延所得税负债 5,969,669.02 1,354,182.30 11,428,360.46 1,819,589.60 17,398,029.48 3,173,771.90

未分配利润 411,784,160.6
0

314,868,620.8
9 -386,197.06 98,516.11 411,397,963.54 314,967,137.00

少数股东权益 94,007,721.54 320,357.66 94,328,079.20

所得税费用 -455,854.81 -
22,356,348.09 -1,008,836.15 -228,381.20 -1,464,690.96 -22,584,729.29

少数股东损益 -
36,841,733.02 320,357.66 -36,521,375.36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不会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7日


